
智行理财网
利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

  

利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信用卡后，恶意透支信用卡一万多元。近日自贡市自流井
区人民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两万元。

据了解，2011年11月，被告人李某伪造其朋友张某的个人身份信息办理中国邮政
储蓄银行卡一张，共恶意透支现金一万余元;2010年底至2011年上半年，被告人李
某用其母亲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自贡支行办理三张信用卡，恶意透支和消费本
金，共计1.3万余元，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仍拒不归还。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。

法院提醒，人们在使用信用卡方便的同时，应加强对信用卡法律、法规知识的学习
。在信用卡出现透支的时候，应及时归还透支的现金，否则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触犯
法律，使自己深陷囹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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